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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股份” 或“公司” ）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

于 2015年12月14日起停牌。 2015年12月19日，公司发布了《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继续停牌公告》。 2015年

12月26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自2015年12月28日起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停牌，2016

年1月28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继续停牌至2016年2月28日，停牌期间公司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一、重组框架介绍

（一）主要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交易对方包括北京亚海恒业会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海恒业” ）、北京智

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智阅” ）、北京爱创天杰品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创天

杰” ）、北京数字一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字一百” ）的全体股东。 其中包括上市公司第二大股

东之一杭州好望角引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杭州好望角禹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均为第三方。

（二）交易方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方式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

（三）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为亚海恒业、北京智阅、爱创天杰、数字一百等公司（合称“标的公司” ）100%的股

权。标的公司分别从事会展服务、移动端应用开发、整合营销服务、市场调研等业务，以汽车行业为核心，在各

自细分领域为客户提供全面和质优服务。 各标的公司具体业务情况如下：

亚海恒业的经营范围包括会议及展览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经济贸易咨

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技术推广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体育运动项目经营（不

含棋牌）。 其业务包括北京、广州、上海等地的A级车展及其他展会的运营服务等。

北京智阅的经营范围包括技术推广服务；软件设计；企业策划；计算机系统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广告；会议及展览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疗软件）；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其业务包括汽

车头条APP移动媒体运营等。

爱创天杰的经营范围包括企业管理咨询；公共关系服务；公关策划；企业策划；会议服务；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广告；经济贸易咨询；教育咨询；市场调查；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文艺创作；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产

品设计；工艺美术设计；电脑动画设计。 其业务包括为客户提供涵盖公关、活动、媒介采购等全方位的整合营

销服务等。

数字一百的经营范围包括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BBS以

外的内容）；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济贸易咨询；市场调查；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基础软件服务。 其业务包括为客户提供互联网市场调查服务，获取并梳理客户市场数据等。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1、相关中介机构进场开展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工作。通过前期尽职调查以及与交易对方的谈判沟通，

判断标的公司具备较强的收购价值，对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和产业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本次重组，公司

能够有效提升业务规模和盈利水平。

2、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收购的正式协议相关条款进行深入磋商。

3、相关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的审计及评估工作进入中后期阶段。

4、重组报告书（或预案）等信息披露文件的起草工作正在进行中。

三、继续停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鉴于本次重组标的公司数量多，资产范围分布广，交易对方情况复杂。 因此，出于审慎原则，本公司希望

能够在各中介机构完成对标的公司尽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出具相关中介报告后，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和监管的要求，编制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相关方案。

本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将继续推进尽职调查工作、审计与评估工作、重组协议的谈判与沟通，以及重组

报告书（或预案）等信息披露文件的准备工作。

四、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预计继续停牌时间暂为一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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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相关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协议而引致其持有的上市公司权益变动；

●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达股份” ）于2016年2月26日收到公司第二大股东好望

角及其一致行动人通知，通知称：公司股东杭州好望角引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引航基

金” ）、杭州好望角启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启航基金” ）、杭州好望角越航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越航基金” ）、浙江科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祥投资” ）、陈伟、徐永

忠、童云洪、黄峥嵘、何烽于2016年2月26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

（一） 《协议》主要条款

1、 解除一致行动协议

（1）各方同意，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解除《一致行动协议》，各方不再受该协议约束，不再享有该协议约

定的任何权利或承担该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 该协议项下的所有权利、 义务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均终止执

行。

（2）各方同意，自《一致行动协议》解除后，各方间的一致行动关系终止，各方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科达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依照自己的意愿独立行使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

（3）各方确认，任何一方无须为解除前述协议而向其他方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2、 关于一致行动关系

（1）截至协议签署日，引航基金、启航基金及越航基金均系杭州好望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好望角投资” ）作为普通合伙人管理的合伙企业，黄峥嵘系好望角投资的实际控制人；黄峥嵘与何烽作为

合伙人共同投资设立杭州好望角奇点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

第二款第(一)项、第(二)项及第(六)项的规定，基于上述客观事实及法律基础和前提，引航基金、启航基金、越

航基金、黄峥嵘及何烽属于一致行动人，自本协议签署后在上市公司决策等方面继续保持一致行动，除非届

时另有约定或法律法规、客观事实等另有变化。

（2）截至协议签署日，陈伟系科祥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且陈伟与科祥投资均持有上市公司相应股份。 根

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七)项及第(八)项的等有关规定，陈伟与科祥投

资属于一致行动人，自本协议签署后在上市公司决策等方面继续保持一致行动，除非届时另有约定或法律法

规、客观事实等另有变化。

（3）截至协议签署日，徐永忠及童云洪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项下的有关

情形，该等自然人不属于一致行动人，也与本协议其他方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二） 一致行动人构成发生变化前后的具体情况

股东

解除一致行动前 解除一致行动后

股份数

（

万股

）

比例 股份数

（

万股

）

比例

科达集团及其关联方

16,724.3778 19.25% 16,724.3778 19.25%

好望角及其一致行动人

、

陈伟

及其一致行动人

、

徐永忠

、

童云

洪

14,545.7195 16.74% - -

好望角及其一致行动人

- - 11,347.5611 13.06%

褚明理及其关联方

7,633.4685 8.79% 7,633.4685 8.79%

百仕成投资

6,883.5432 7.92% 6,883.5432 7.92%

陈伟及其一致行动人

- - 1,950.5408 2.24%

童云洪

- - 1,047.3029 1.21%

徐永忠

- - 200.3147 0.23%

其他

A

股股东

41,061.5933 47.26% 43,282.0968 49.82%

合计

86,888.6423 100.00% 86,888.6423 100.00%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及相应承诺

1、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中，作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引航基金、启航基金、科祥投资、何烽、陈

伟、徐永忠及童云洪承诺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登记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如取得上市公司股份

时(以在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之日为准)，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自其取

得相关资产的工商登记完成之日起算)不足12个月的，则其以该等资产认购的股份自相关股份发行上市之日

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作为配套融资的认购方，越航基金、黄峥嵘及何烽承诺认购的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

相关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2、各方同意，本协议签署后，尽管原一致行动关系已解除，各方仍将继续遵守《证券法》、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减持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落实<上市公司

大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相关事项的通知》 等法律法规及监管政策关于股份减持的规定和要

求，包括但不限于：(1)任一方或多方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均应当在首次卖出的15个

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该减持计划的内容包括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方式、价格区间和

减持原因等；(2)任一方或多方在三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合计不得超过上市

公司股份总数的1%。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科达股份同日披露的《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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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6年2月26日以现

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赵国栋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内部

审计制度》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马冉女士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马冉女士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部分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或<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张佳、平潭融金核心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

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张佳、平潭融金核心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

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协议主要内容为：1、认购人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后的36个月内（自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计

算），认购人全体合伙人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所持有的认购人出资份额。 2、认购人保证在发行人取得中国证

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文件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上报发行方案前，按照认

购人届时的缴款通知足额缴纳认购款，如届时认购人无法足额缴纳认购款的，认购人应当按照本次认购总额

的20%向发行人支付违约金。 前述违约金不能弥补发行人因认购人违约行为遭受的损失的，发行人有权就其

遭受的损失继续向认购人进行追偿。 3、认购人保证：认购人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表决结果：赞成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权秀洁、平潭融金核心叁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权秀洁、平潭融金核心叁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

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协议主要内容为：1、认购人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后的36个月内（自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计

算），认购人全体合伙人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所持有的认购人出资份额。 2、认购人保证在发行人取得中国证

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文件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上报发行方案前，按照认

购人届时的缴款通知足额缴纳认购款，如届时认购人无法足额缴纳认购款的，认购人应当按照本次认购总额

的20%向发行人支付违约金。 前述违约金不能弥补发行人因认购人违约行为遭受的损失的，发行人有权就其

遭受的损失继续向认购人进行追偿。 3、认购人保证：认购人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表决结果：赞成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前海开源定增22号资产管理计划）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前海开源定增22号资产管理计划）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为：1、前海开源定增22号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为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夏鑫禹，

其委托财产来源及用途均合法，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夏鑫禹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等关联方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协议及关联关系。 2、认购人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后

的36个月内（自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夏鑫禹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其所拥有的资产管理计划份额。 3、认购人保证在发行人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文

件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上报发行方案前，按照认购人届时的缴款通知足额缴纳认购款，如

届时认购人无法有效设立或足额缴纳认购款的，认购人应当按照本次认购总额的1.5%向发行人支付违约金。

前述违约金不能弥补发行人因认购人违约行为遭受的损失的， 发行人有权就其遭受的损失继续向认购人进

行追偿。 4、认购人保证：认购人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表决结果：赞成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桐庐岩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

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桐庐岩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

补充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为：1、认购人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后的36个月内（自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计

算），认购人全体合伙人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所持有的认购人出资份额。 2、认购人保证在发行人取得中国证

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文件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上报发行方案前，按照认

购人届时的缴款通知足额缴纳认购款，如届时认购人无法足额缴纳认购款的，认购人应当按照本次认购总额

的20%向发行人支付违约金。 前述违约金不能弥补发行人因认购人违约行为遭受的损失的，发行人有权就其

遭受的损失继续向认购人进行追偿。 3、认购人保证：认购人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表决结果：赞成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深圳东源基石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

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深圳东源基石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

补充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为：1、认购人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后的36个月内（自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计

算），认购人全体合伙人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所持有的认购人出资份额。 2、认购人保证在发行人取得中国证

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文件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上报发行方案前，按照认

购人届时的缴款通知足额缴纳认购款，如届时认购人无法足额缴纳认购款的，认购人应当按照本次认购总额

的20%向发行人支付违约金。 前述违约金不能弥补发行人因认购人违约行为遭受的损失的，发行人有权就其

遭受的损失继续向认购人进行追偿。 3、认购人保证：认购人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表决结果：赞成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赵国栋、权秀洁已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附：简历

马冉女士：1985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本公司内部审计负责

人。曾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金融组高级审计师、普华永道咨询（深圳）有限公司企

业并购组助理经理、公司子公司钱包金服（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内审经理。

截至目前，马冉女士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条件，能

够胜任所任岗位，符合《公司法》、《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668� � � �证券简称：奥马电器 公告编号：2016-022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

1-12

月

2014

年

1-12

月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470,242.96 446,101.31 5.41%

营业利润

28,991.46 23,076.10 25.63%

利润总额

30,918.15 23,817.10 2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6,703.38 20,314.80 31.4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1.61 1.23 30.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6.46% 14.17% 2.29%

项目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433,167.46 321,474.32 3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79,785.98 151,614.83 18.58%

股 本

16,535.00 16,53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10.87 9.17 18.5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在行业持续不景气的情况下，公司通过积极开拓市场，加大销售力度、提效减耗等措施实现公

司业绩实现稳步增长。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0,242.96万元，同比增长5.41%，实现营业利润 28,991.46

万元，同比增长 25.6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703.38元，同比增长31.45%。 上述增长主要来

源于销售额增长、产品盈利能力增强及汇率变动使财务费用大幅度降低等影响。 公司于2015年12月28日，完

成收购中融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中融金” ）51%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5年合并利润表不

合并中融金的数据。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5年10月24日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0%—30%。 现经过对2015年度财务数据的初步核算，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增长31.45%，与已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0627� � �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2016-016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会议地点：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

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2月26日（星期五）下午14:00起。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2月26日交易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16年2月25日下午15:00） 至投票结束时间

（2016年2月26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易廷浩

6、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25人，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的股东0人；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3,252,823,22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6.371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人，代表股份19,248,03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451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公司律师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经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议案1.00�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2,823,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48,0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0�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2,814,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9,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39,0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8％。

议案3.00�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2,804,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19,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29,0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1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弃权19,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87％。

议案4.01� 2015年度报告正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2,659,0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164,1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83,8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47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弃权164,18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1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530％。

议案4.02� 2015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2,659,0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164,1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83,8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47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弃权164,18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1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530％。

议案5.01�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2,659,0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164,1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83,8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47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弃权164,18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1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530％。

议案5.02�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2,659,0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164,1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83,8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47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弃权164,18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1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530％。

议案6.00�《关于支付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费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2,814,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9,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39,0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8％。

议案7.00�《关于聘请2016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2,814,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9,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39,0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8％。

议案8.00�《关于公司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2,814,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9,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39,0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8％。

五、参加本次会议的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新 理 益 集 团

有限公司

刘益谦 王薇 张萍 李宏生 欧阳明 贺荣华 吴斌 陈琳芳 汪金福

出席股

数

（

股

）

1,827,970,487 850,000,000 555,604,700 15,228,254 2,783,300 276,600 135,600 130,212 110,000 102,800

1.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2.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3.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4.01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4.02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5.01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5.02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6.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7.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8.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会议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温天相 彭磊

3、结论性意见：?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温天相、彭磊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天茂集团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天茂集团《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232� � �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2016-005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392,609,714.25 1,387,636,618.07 0.36%

营业利润

24,216,287.24 -14,385,919.28 268.33%

利润总额

10,837,695.88 3,462,334.93 21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42,082.75 7,687,939.29 -60.4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0745 0.01880 -60.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0% 0.77% -0.4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673,575,692.43 1,652,204,284.37 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04,794,469.01 1,003,515,195.74 0.13%

股本

（

股

）

408,548,455 408,548,455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2.4594 2.4563 0.13%

注：1、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

经营业绩

公司按照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开展各项工作

，

积极推动项目验收

，

加强项目回款力度

，

同时严控内部费

用增长

，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042,082.75

元

。

2

、

财务状况说明

营业总收入

1,392,609,714.25

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0.36%

，

基本上与去年持平

；

利润总额

10,837,695.88

元

，

比

上年增长

213.02%

，

主要由于公司收入持平前提下

，

收入结构发生变化

，

利润增长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3,042,082.75

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60.43%

，

主要由于本期所得税费用上升所致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004,794,469.01

元

，

比上年同期上升

0.13%

，

与上期基本持平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以及后续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

，

对于

2015

年度经营

业绩的预告不存在差异

。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1.

经公司负责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2.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746� � � �股票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13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755,788,002.76 1,734,689,382.10 1.22

营业利润

10,991,486.70 40,964,596.96 -73.17

利润总额

22,553,282.88 44,798,161.32 -4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57,355.38 44,340,870.39 -49.1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5 0.37 -59.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6% 5.68% -3.3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451,108,965.01 1,498,318,061.90 -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997,544,929.68 802,737,574.30 24.27

股本

159,350,000.00 119,500,000.00 3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6.26 6.72 -6.85

注：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公司本年度产能增加，从而销售量增加。 但由于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行业整体销售价格下滑幅度

较大，导致营业利润及利润总额较上年度大幅下滑。

2、报告期内，营业利润较上年度减少73.17%，利润总额较上年度减少49.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较上年度减少49.13%，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度减少59.46%，皆为本期销售价格持续下滑所致。股本期末

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33.35%，为本期发行股票股本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审部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85� � �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2016-006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6�

年2月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6年2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5�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5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邵根伙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财务负责人和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385� � �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2016-007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财务负责人、审计负责人及

职工监事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财务负责人和审计负责人调整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财务负责人和审计负责人调整的议案》，具体如下：

为了公司下属北京农信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发展需要，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薛素文先生将全力投入农

信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并将不再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公司董事会感谢薛素文先生对公司财务体系队

伍初建及壮大、财务人才培养、公司规范合规运营、资本经营、发展规划等方面为公司做出的重大贡献，薛

素文先生卸任财务负责人职务后，仍将继续在公司担任董事和常务副总裁职务。

公司董事会任命林孙雄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任命高级副总裁吴文先生（简

历见附件）兼任公司审计部总经理职务。

二、职工监事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职工监事朱琳女士的辞职报告，朱琳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职工监事职务，之

后亦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对朱琳女士在任期间为监事会做出的工作表示感谢。

朱琳女士离任后，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2016年第一次

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代表举手表决，一致同意毛丽女士（简历见附件）担任新的职工代表监事。

本次监事调整后，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附：简历

一、林孙雄先生简历

林孙雄先生，1975年9月生，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2003

年加入本公司，公司财务主管、南方区财务总监、监事、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审计部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

财务负责人职务。

林孙雄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二、吴文先生简历

吴文先生，1966年2月生，华中农业大学食品科技系动物营养与饲料加工专业学士，1995年加入本公

司，历任江西泰和大北农饲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信息中心主任、天津大北农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北

京怀柔生产基地总经理、投资建设部总经理、监事会主席等职务，现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审计部总经理职

务。

吴文先生持有公司11,526,523股股份，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三、毛丽女士简历

毛丽女士，1984年10月生，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2010年加入公司，历任北京金色农华种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事务部国际业务专员，现任公司法务证券部助理。

毛丽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385� � � �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2016-008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6,098,121,231.60 18,444,915,959.83 -12.72%

营业利润

783,862,660.97 912,118,423.89 -14.06%

利润总额

873,992,740.03 971,631,737.99 -1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0,635,986.67 795,684,667.47 -10.6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8 0.32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2% 14.78% -3.86%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3,838,786,643.53 10,550,592,521.05 3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8,622,705,826.82 5,885,481,494.86 46.51%

股本

2,733,779,415.00 1,664,982,914.00 6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3.15 3.53 -10.76%

注：因公司本年度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故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按最新股本调整上年同期基

本每股收益。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

经营业绩说明

：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609,812.12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12.72％

，

营业利润

78,386.27

万元

，

比上

年同期下降

14.06%

，

利润总额

87,399.27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10.05%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063.60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10.69％

。

本报告期营业总收入

、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均有所下降

，

主要系下游养殖行业生

猪存栏量减少

，

对饲料的需求也相应减少

。

2015

年下半年起

，

虽然各地生猪价格陆续上涨

，

但由于能繁母猪

存栏量下降较多

，

产能和生猪存栏数量的提高需要一定的时间

，

短期内对饲料需求的影响有限

。

2

、

财务状况说明

：

报告期末

，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

总资产

1,383,878.66

万元

，

比年初数增长

31.17％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862,270.58

万元

，

比年初数增长

46.51％

。

公司股本

273,377.94

万元

，

比年初数增长

64.19％

。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15

元

，

比年初数下降

10.77%

。

总资产增长幅度较大

，

主要系固定资产

、

土地投入增加

以及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长幅度较大

，

主要系本期非公开发行股票所

致

。

股本增长幅度较大

，

主要系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及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公司业绩快报公告的经营业绩为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10.69%

，

与公司第三季

度报告披露的

2015

年度预计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

四、其他说明

根据本次业绩快报

，

预计定期报告公告后

，

公司股票不存在可能被实施特别处理

、

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的情

况

。

五、备查文件

1

、

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

；

2

、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3

、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